2026年度用电代理购电公司服务招标技术文件
一．用电概况
昆纤公司2026年度用电量约为4593万千瓦时，已分配到各月度用电量，该用电量为预估值，参考2025年度实际用电量。
二．服务内容
1.服务内容

1.1乙方必须是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注册的售电公司，且评价良好。
1.2乙方有义务按照售电公司准入条件，根据《云南电力市场化交易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云南电力市场运营规则》以及国家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约定，甲方采用委托乙方代理购电等方式参与市场化交易，严格遵守对应年度《云南电力市场化交易实施方案》的有关约定，维持合格的售电公司主体身份，在合同期内不退出电力交易市场。
1.3根据甲方2025年用电计划（分月），为甲方制定参与市场化交易的方案，将甲方2025年购电计划（分月）电量合理分解至年度交易、月度交易、省内市场双边协商交易、集中撮合等多种交易方式，在挂牌交易的同时，应提交甲方确认。按照甲方确认的方案开展市场化交易，为甲方寻找发电能力相匹配的竞争性售电主体、参与各类市场化交易模式，确保甲方用电计划电量的足额采购。
1.4按甲方实际需求为甲方办理绿电、绿证相关证书。

三．2026年甲方用电量预估 
2026年甲方用电量预估(万.千瓦时)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电量
	382
	344
	394
	307
	403
	390
	403
	409
	393
	403
	381
	384
	4593


该用电量为预估值，参考2025年度实际用电量
说明：甲方暂定2026年4月13日-19日有一次全厂停电（仅有部分检修用电）大修的工期，全停时间暂定6天，该时间段内实际用电量会偏低，如果实际全停大修时间有改变的，甲方会提前通知乙方，以实际全停大修的时间为准。
四.购电服务要求
1.1 双边合同电量不能满足甲方生产需求时，乙方根据甲方要求为其代理购电，通过月度交易及日前交易等方式采购不足部分，确保甲方用电需求。
1.2甲方偏差电量由乙方免费进行平衡，产生的偏差考核由乙方承担。
1.3乙方有义务根据甲方需要向甲方提供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披露的相关公共市场信息，解释与甲方有关的最新政策、文件、市场规则，甲方有权知悉当月竞价过程、交易数据、交易结果。 
1.4乙方应确保在合同履行期间具备相应的资质，若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不能正常用电，乙方应赔偿全部损失给甲方，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预期利益损失、甲方向第三方支付的违约金、为追偿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通讯费）。
1.5 合同约定电价为清洁能源电价，超出此约定电价的部分由乙方赔付甲方。
1.6 交易电量中火电配额电量按照云南省发改委出台的《云南省燃煤发电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试行）》及《云南电力市场燃煤发电交易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电价不能超过当月褐煤交易均价，超出此交易均价的部分由乙方赔付甲方。
1.7 甲方根据实际用电情况预估当月用电量与合同上预估电量有较大误差时，乙方在接到甲方告之后有义务及时在交易平台上调整甲方当月用电量，如因乙方原因未及时调整，导致实际电量误差较大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1.8乙方不得擅自替甲方申请暂停市场主体资格或退出市场。

1.9按照有效谈判合同，甲方按照某一种合同结算方式价差收益型、代理服务型、合同能源管理型等等，每年向乙方结算一次代理服务费。
1.10其他事项按照《云南电力市场运营规则》、《云南电力市场化交易实施方案》及双方合同执行。
